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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印发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需签订协议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
话 010-66097980、010-66096590，
将在 8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每天
8:00—20:00 响起，12 年初心不
改，只为莘莘学子顺利入学保驾
护航。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是党和政府的庄
严承诺。 国家高度重视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已建立健全
了涵盖“奖、贷、助、补、减”等多
项措施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建
立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
款、补偿代偿、新生入学资助、勤
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
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
并举的混合资助政策体系。

为了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答疑解惑， 帮助他们顺利入学，
教育部自 2005 年始， 连续每年
在暑期和开学初，具体时间为每
年的 8 月 15 日—9 月 15 日，开
通热线电话，与广大学生点对点
沟通。

今年，教育部除开通热线电
话外，还明确要求各地、各中央

高校也全部开通热线电话，认真
对待学生和家长的每一个问题，
做到“件件有说法、 事事有落
实”，实实在在为学生解决问题。
如果学生有问题，可先打给就读
的学校；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决，再打相关省市直至教育部热
线电话。 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有疑问

也可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热线
95593 咨询。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
电话结束后，学生可以通过学校
的资助部门咨询政策和反映问
题，也可拨打教育部常年开设的
统 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10 -
66092315、010-66093315。

（据中国政府网）

教育部连续第 12 年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 � 借力文化春雨行动， 宝安图书馆积极探索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新模式， 已有义务馆员
1000 多名，总服务时长超过 1 万个小时。 图为义务馆员协助读者使用自助设备。

为推动文化志愿服务规范化、制度化，构建参与广泛、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机制健全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文化部制定了《文化志愿
服务管理办法》并于近日印发。

管理办法强调，文化志愿服务应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遵循自愿、无偿、利他、平等的原则。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文化
志愿服务组织单位、文化志愿者、文化志愿服务需求方应就文化志愿
服务内容、 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协商一致， 必要时应签订书面协
议。

什么是文化志愿服务？

管理办法明确了文化志愿
服务的范围，主要包括：

第一，在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站）、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设施和场所开展公益性文
化服务；

第二，深入城乡基层开展文
艺演出、辅导培训、展览展示、阅
读推广等公益性文化服务；

第三，为老年人、未成年人、
残疾人、农民工和生活困难群众
等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

第四，参与基层文化设施的
管理和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等
工作；

第五，参与文化行政部门和
文化单位开展的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市场监督等工作；

第六，开展其他公益性文化
服务。

谁是文化志愿者？
文化志愿者，是指利用自己

的时间、知识、技能等，自愿、无
偿为社会或他人提供公益性文
化服务的个人。

文化志愿者应热心文化事
业，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才能和

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管理办法
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成为文
化志愿者；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
量力的情况下参加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未成年人经其监护人同
意或由其监护人陪同，可参加与
其年龄、身心状况相适应的文化
志愿服务活动。

文化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意愿、时间和能力提供文化志
愿服务。 文化志愿者有权获得文
化志愿服务活动真实、 准确、完
整的信息；参加文化志愿服务培
训；获得开展文化志愿服务必要
的工作条件；要求文化志愿服务
组织单位如实记录参与文化志
愿服务的有关信息；请求文化志
愿服务组织单位帮助解决在文
化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对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

同时，文化志愿者应履行下
列义务：自觉维护文化志愿者的
形象与声誉；遵守文化志愿服务
管理制度；履行文化志愿服务承
诺或协议，完成文化志愿服务组
织单位安排的志愿服务任务；尊
重服务对象的意愿、 人格和隐
私，不得向其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报酬；因故不能参加或完成预先

约定的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时，履
行合理告知的义务。

什么是文化志愿服务组织？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 是指以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
利性社会组织。 组织开展文化志
愿服务的文化行政部门、 文化单
位则是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负
责制定文化志愿服务计划；依法
筹集、管理和使用文化志愿服务
经费、物资；组织开展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负责文化志愿者的招
募、注册、培训、服务记录、绩效
考核等工作；为文化志愿者开展
文化志愿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
条件，帮助解决文化志愿服务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根据文化
志愿者的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
出具文化志愿服务相关证明；开
展文化志愿服务宣传、交流与合
作。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可
根据实际需求制定招募计划，定
向招募或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文
化志愿者。

招募文化志愿者，应当明确
公告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和文化
志愿者的条件、数量、服务内容、
保障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

等信息。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应

依据文化志愿者本人申请，对于
符合条件的予以注册并发放注
册服务证，如实记录文化志愿者
个人基本信息和服务开展情况。
未经文化志愿者本人同意，文化
志愿服务组织单位不得公开或
泄露其有关信息。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应
按照专业技能、服务对象等对文
化志愿者进行分类管理；应定期
对文化志愿者开展业务知识、技
能培训和安全教育；定期对文化
志愿者服务情况进行绩效考核。

有哪些保障和激励措施？

为保障文化志愿者的权利，
管理办法要求，开展文化志愿服
务，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文
化志愿者、文化志愿服务需求方
应就文化志愿服务内容、权利义
务和法律责任等协商一致，必要
时应签订书面协议。 主要包括以
下情况：

第一，任何一方要求签订书
面协议的；第二，对人身安全、身
心健康有较高风险的； 第三，为
大型公益文化活动提供文化志
愿服务的；第四，法律、法规规定
应签订书面协议的。

文化志愿服务协议应包括
文化志愿服务的内容、 时间、地
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风险保
障措施；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法
律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需要明
确的其他事项。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还
应根据实际情况为文化志愿者
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此外，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
位应结合实际建立文化志愿服
务激励回馈制度。 有良好服务记
录的文化志愿者可获得艺术观
摩与培训、文化艺术消费、公益
性文化服务等方面的优惠待遇。

文化行政部门应推动文化
志愿者在用工、教育、社会保障
等方面享受本地区关于志愿者
的优惠奖励政策。

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单位应
建立文化志愿服务嘉许制度。 对
服务时间较长、业绩突出、社会
影响较大的文化志愿者、文化志
愿服务团队和文化志愿服务项
目给予褒扬。

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通过捐助设施设备、赞助等
方式参与文化志愿服务。 鼓励以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
吸引符合条件的文化志愿服务
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或
活动。


